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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与协调是幸福之源
林德宏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幸福是人们主观愿望同客观状况及主观感受比较接近时而产生的心理上的满足感，其本
质是人以理性超越动物性而逐步实现人性完善的过程。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是基础性的，但不能

把幸福归结为物欲的满足，人应通过节制来调节本能与理智的关系以实现自我超越；物质生活与精

神生活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价值论的物本主义是对唯物主义的误读，人应协调物质生活与精

神生活的关系及心境与物境的关系来建设幸福生活；贡献是更高境界的幸福，人应通过贡献获取收

获并借助收获推动贡献，使二者达至平衡。总之，幸福是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创造与协调是

幸福之源。

［关键词］幸福；创造；协调；物质生活；精神生活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１

　　人人向往幸福，但未必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幸福，
生活中常常有人误读、误解幸福。

从哲学的角度讲，幸福是人们对主客观和谐状

态的感受。人们对自己的生活都有美好的愿望，当

主观愿望同客观状况及主观感受比较接近时，就会

产生心理上的满足，即幸福感。幸福感的强弱一方

面取决于主客观之间的接近程度，同时还取决于人

们的心理。

如何获得幸福？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

清楚的，但具有创造能力和协调能力的人会比较幸

福，这是已被生活实践证明了的，相信不会有人提出

疑义。

人是物质实体与精神主体的统一体，具有物质

性与精神性的双重规定性。唯有人能使物质变精

神，精神变物质，所以唯有人有幸福感。幸福感是一

种高级心理活动，动物是没有的。

人体是生物体，在“人猿相揖别”之前，他就是

动物群中的一个群落，人具有动物性是很自然的。

人之初，性本物（动物）。我们在人生旅途中，应不

断以理性超越自身的动物性，逐步实现人性的完善，

这是幸福的本质。

人的物质性决定了人在生活中需要消费物质资

源。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自然

物不可能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且要求越来越高的物

质需要，所以人类就要创造在自然条件下不可能出

现的人工自然物，从而创造了新的生活。这种同时

可以享用自然物和人工自然物的生活比之前仅靠自

然物生存，显然是幸福的。为此人类就要不断提高

创造能力。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对人的生存的延续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先行性和基础性，所以生活

的幸福首先是指达到了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苦行

僧式的禁欲生活是违背人性的。

物质资源的消费会自发产生资源危机与环境危

机。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力戒过度消费

和奢侈性消费。奢侈消费未必幸福。当然，我们要

努力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

种物质需要的满足，会诱发更大的欲求和新的物质

需要。正当需要的合理满足才是幸福，否则同幸福

相悖。

不能把幸福归结为物欲的满足。人的物欲与生

俱来，并有不断膨胀的自然趋势。物质资料的消费

会带来生理、心理上一时的快感。但这种快感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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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益递减原则，当到达一定程度后便会逐渐减

弱乃至完全消失。一味地追求物欲的满足，欲壑难

填，没有止境，反而会带来痛苦甚至精神的失落。纵

欲同禁欲一样，都不幸福。应适当节欲。节制能力

是检验一个人成熟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自我节制

就是自我超越，人应通过自我节制来自觉协调本能

冲动与理智的关系。

人类不仅有物质需要、物质生活，还有精神需

要、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资料已不再匮乏的情况

下，精神生活的幸福显得尤为重要。在物质生活达

到一定水平后，精神生活突显，是符合人的需求由低

到高的发展规律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对人的

需求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需求层次论”，５种
需求呈阶梯状递升，如图１所示。在这个呈阶梯状
的需求层次图中，处于低层次的第一层次（生理）及

第二层次（安全），都是物质性或接近物质性的需

求，而处于中间层次和高层次的则都是心理需求、精

神需求，它们由低到高依次为交往需求、尊重需求、

自我实现的需求。

图１　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图示

人的幸福是个综合的概念，是物质生活与精神

生活的交相辉映。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才会形

成较高境界的幸福生活。

近代以来，市场的繁荣和技术的创新大大提高

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给人们带来了幸福。在这

个基础上，我们又创造了新的精神文明。但市场与

技术都是“双刃剑”。市场运作遵循的是经济利益

最大化原则，技术创新遵循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

的需要的原则，由此实现创新者利益的最大化。二

者都是通过刺激、诱发、制造人们的消费欲望来实现

自己的发展。市场与技术的成功会自发滋生拜物教、

拜金主义和畸形的消费观念，导致物本主义的泛滥。

价值论的物本主义是相对于人本主义而言的，强调

物欲至上，它不是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物本主义是

对唯物主义的误读。物本主义幸福观认为，人的所

有物欲都天然合理，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最大限度

地满足自己的物欲，是人生的目的。可是，物质消费

的一时快感岂能取代精神上的追求？物质生活上的

放纵者一般都是精神生活空虚的人，而缺少或没有

精神生活所反映出来的正是这些人身上的动物性，

即兽性。人若无心灵的充实，又何异于一般动物？

有何幸福可言？所以，我们应当不断协调自己的物

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将物质生活保持在适

当的水平，将精神生活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节欲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超越原始本能并非易事，需要

精神的动力。

幸福是一种感受，它不仅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

东西，还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些东西。我们不仅

要努力创造我们的“物境”，还要积极协调我们的

“心境”，心物交融，共建幸福生活。

幸福当然伴随着收获，但贡献是更高境界的幸

福。贡献与收获应达到某种平衡：通过贡献谋取收

获，借助收获推动贡献。

没有绝对的幸福，幸福都是相对的。因为主客观

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便是合理的愿望也不一定都能实

现，所以心态的调整是感受幸福的需要。由于观点不

同，对于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由于心

态不同，对于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有无幸福感，常常不是由客观状态决定的，而是取决

于不同人的主观感受与判断。物质的不足，可以用精

神来弥补，良好的心态会化烦恼为愉悦。身在福中不

知福，是心态失衡、精神缺失的表现。不要老想到自

己所没有的，应当珍惜自己已有的。事业上不能满足

于现状，物质生活上则应知足常乐。

人是最富个性的存在，各有各的性格和习惯，各

有各的看法和利益。人不可能独处，生活在社会上，

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际关系，

因此人与人应相互关爱、和睦相处。

总之，创造与协调乃幸福之源，而这二者都是自

我超越。所以，说到底，幸福是人的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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